
附件 2

2022 中国正能量“五个一百”网络精品评选办法

中国正能量“五个一百”网络精品评选是由中央网信办主办

的网络内容建设领域重要评选活动，每年评选一次。

一、评选宗旨

中国正能量“五个一百”网络精品评选，坚持以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宣传思想工

作的重要思想、关于网络强国的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

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正能量是总要求、管得住是硬

道理、用得好是真本事”重要指示精神，立足新时代新征程新伟

业，突出主题引领、全媒体系、全民参与，围绕迎接宣传贯彻党

的二十大、北京冬奥会、北京冬残奥会、疫情防控等重大主题，

征集评选一批网民认可、社会认同、影响广泛的网络正能量作品，

充分发挥正能量激励人、鼓舞人、引领人的重要作用，进一步加

强网络内容建设，丰富网络正能量供给，以澎湃昂扬的中国正能

量激励亿万网民共同书写民族复兴新篇章。

二、参评范围

2021 年 8 月 1 日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期间，党政机关、群

众团体、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军队系统、新闻单位（含网站、

新媒体）、商业网站平台、网民等原创发布的网络正能量内容，

包括文字、图片、音视频、专题专栏、主题活动。

三、评选标准



1.牢牢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参评作品应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旗帜，全国准确生动阐释解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和党的二十大精神，旗帜鲜明地宣传党的大政方针和中

央重大决策部署，展现时代主旋律。

2.牢牢坚持正确舆论导向。参评作品应积极展示经济社会发

展亮点，反映伟大奋斗和美好生活；有效回应社会关切、解疑释

惑，析事明理，引导群众形成共识；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

声音，展现可信、可爱、可敬的中国形象。

3.牢牢坚持正确价值取向。参评作品应大力弘扬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宣扬中华优秀文化和时代精神，展现中华民族昂扬向

上精神风貌，讴歌真善美、促进团结稳定。

4.牢牢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参评作品应坚持思想精深、制作

精良相统一，在广大网民中具有较高的辨识度、认可度、美誉度

和较强的传播力、引领力、影响力、公信力。

四、评选项目

中国正能量“五个一百”网络精品评选共分为五类：

1.百篇网络正能量文字：网络正能量文字评选对象为大力弘

扬主流价值，积极传播正能量，产生广泛、正向社会影响的网络

评论、网络消息、网络纪实、网言网语等以文字为主要载体的作

品。

2.百幅网络正能量图片：网络正能量图片评选对象为主题鲜

明、感染力强、传播面广，充分体现时代特色，思想内涵深刻的



摄影图片、静态创意图片、动态创意图片等以图片为主要载体的

作品。

3.百部网络正能量音视频：网络正能量音视频评选对象为创

意新颖、语态生动、制作精良，在广大网民中产生强烈共鸣的音

频、视频、动漫、网络直播、网络影视剧等以音视频为主要载体

的作品。

4.百个网络正能量专题专栏：网络正能量专题专栏评选对象

为综合运用多媒体手段和多种网络表现方式，从不同角度全面报

道同一事件、人物、主题，具有较强共同特征、杜会认同度高的

网络专题、专栏。网络专栏需连续刊播一年以上，自然年内刊播

不少于 48 周、每周不少于 1 次。

5.百项网络正能量主题活动：网络正能量主题活动评选对象

为以传递正能量为出发点，充分发挥网络优势，内容丰富、形式

多样、参与度高、互动性强，有效引领网络舆论、网民行动的网

络主题活动。

五、奖励办法

1.每年共评选 500 个，每类 100 个。

2.为调动更多个人、集体和单位积极性，原则上同一报送主

体每类评选项目入选总数不超过 3 个。

3.最终入选的国际传播类作品原则上不少于 50 个。

4.中央网信办向入选作品作者颁发证书、奖杯。

六、作品报送



1.采取机构推荐、平台推荐、提名委员会推荐等方式，具备

报送资格主体名单每年根据需要动态更新。

2.为确保更多年度精品网络正能量内容纳入评选范围，中央

网信办设立提名委员会，成员由网络内容建设领域的业务主管部

门负责同志、专家学者、一线工作者等组成，提名委员会委员可

根据评选办法向中央网信办提名推荐一定数量作品，不得推荐个

人或所在单位的作品。提名委员会委员每年进行一定比例的轮换。

3.作品参评应据实申报作者或主创人员，与作品首发时署名

和排序等信息一致。刊播时未署名，或作者、主创人员数量超出

6 名的，要求按“集体”名义进行申报。

七、评选程序

1.评选工作由中央网信办组织，分为初评、终评。

2.评选工作分为媒体组和非媒体组，两组最终入选作品的比

例各占 50% 。

3.进入终评的作品在全网展播，组织网络投票，结果将作为

终评评选的重要参考。

八、评选机构

1.设立评选委员会，负责作品的初评和终评。设立审核委员

会，负贵对入围终评的作品进行专业把关，重点从政治方向、舆

论导向、价值取向等方面作出评估，向终评委员会提交审核建议。

2.评选委员会委员及审核委员会成员由中央网信办聘任，任

期一届，每届人数视评选需要确定，实行回避制和轮换制。评选



委员会未召开期间，由评委会主任会议代行决定相关事项。

3.中央网信办评选办公室为评选委员会领导下的常设工作

机构，具体职能由中央网信办网络传播局承担，负责受理申报、

评选、公示、举报核查等工作。

九、处罚规定

1.评选结束后，评选结果在中国网信网进行公示，公示时间

不少于 5 个工作日。公示期间有关举报，由中央网信办评选办公

室核查。如有违规参评、入围的，对相关责任人责任单位予以处

罚。

2.对违规参评作品，查实后取消参评资格或入选资格。对违

规报送参评作品的相关责任人和单位视不同情节予以处罚。对违

反评选纪律的审核专家、评选委员，查实后取消其资格并予通报。

十、附则

1.未尽事项，由评委会主任会议研究决定。

2.中央网信办享有参评作品的使用权。

3.本办法解释权归中央网信办。

4.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